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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7屆第 1次會前協商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2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參、 主席：廖委員靜芝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紀錄：鄧心怡 

伍、 主席致詞：本府榮獲行政院 111年度性平考核優等及性平故事獎，本次成績優異，

有賴委員指導及各機關共同推動各項性別平等政策與計畫促成，感謝各位委員及

機關，請持續精進性別平等業務辦理品質，再次為 113年性平考核爭取佳績。 

陸、 會議列管事項： 

編號 案由 
前次定期會議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1110201 

(第6屆第

4次會議) 

促 請 教

育局「性

平 事 件

專 案 報

告」。 

請教育局儘速依據111 年

10月26日本市性別平等委

員會第6屆第4次會前協商

會議主席指(裁)示及111年

8月30日本市性別平等委

員會第4組「教育、文化與

媒體」會議決議，提供相關

書面資料予社會局，併同

本次會議紀錄函送委員。 

教育局 1. 本局依112年3月22日

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第4組「教育、文化與

媒體」第7屆第1次分工

小組會議紀錄決議事

項於該組會議進行專

案報告，另於112年5月

12日召開臨時會議。 

2. 建請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柒、 工作報告: 

一、 社會局:性別平等考核業務報告(略)。 

主席指(裁)示： 

(一)請各機關納入委員建議研議辦理： 

1. 有關指標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1) 請新聞局「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理監事於次期改選時達成監事

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 

(2) 請人事處持續管考各機關將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納入組織規定或設置要點，提

升本府達成率至 60%。 

2. 有關指標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1) 請社會局於(二)營造性別友善環境增加「本市運動場館」項目，並請運動局通

盤檢視權管運動場館之孕婦及親子停車位設置情形補充該項資料，於定期會



2 

 

議報告。 

(2) 請社會局呈現多元性別方案之辦理成果，並請各機關關注性別友善環境應將

不同性別需求納入考量。 

(3) 請教育局瞭解媒體識讀辦理情形並納入考核資料。 

(4) 請民政局研議針對宗教寺廟推動性別平等措施。 

(5) 請社會局重行檢視各業務成果歸類方式，以精準對應考核指標。 

 (二)其餘洽悉，社會局將另案索取資料，請各機關配合填報，爭取考核佳績。 

二、 社會局:各分工小組會議辦理情形(略)。 

主席指(裁)示：洽悉，持續召開各分工小組會議。 

三、 社會局:111年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效報告(略)。 

主席指(裁)示：洽悉，依委員建議持續精進性別主流化推動。 

捌、 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行政院檢視本府相關法規，針對農業局未依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

(CEDAW)第 34 號一般性建議明訂農村婦女參與規範應作改善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111年11月15日院臺性平字第1110193355號函辦理(附件四及附

件五，p.41 ~p.43)。 

二、 因本府農業局權管之相關法規(如附件六，p.44~p.52)，未依行政院來函明訂

農村婦女參與規範，爰本案經第8組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第7屆第1次分工

小組會議決議，請農業局於112年10月31日前完成前述要點修正或參考「促

進農村婦女參與決策計畫(範例)」(附件七，p.53~55)擬定整體計畫、措施

或要點。 

辦法：請農業局於112年10月31日前完成上述要點修正及計畫訂定，本案通過後送

定期會議報告。 

業務單位(農業局)意見： 

一、 有關「臺中市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小組設置要點」及「臺中市各級農會總

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小組設置要點」，因中央法規皆有設置

小組相關規定，擬研議是否廢除或修正要點並明訂農村婦女決策參與。 

二、 有關「研議於臺中市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保留1席次董事予農村

婦女代表之可行性」部分，因涉限縮股東指派董事之權力，擬另案簽辦。 

三、 有關「臺中市特定疫病蟲害作物補償評價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將參考

行政院範例另訂整體計畫以保障農村婦女決策參與機制；有關「臺中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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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集團栽培區使用及管理要點」，將修訂條文規定以保障農村婦女決策

參與機制。 

農業局補充：由於中央法規已明訂農村婦女參與決策之規定，爰預計廢止「臺中市

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小組設置要點」及「臺中市各級農會總幹事候

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小組設置要點」；其餘法規將依限完成

法規修訂或計畫訂定。 

   決議： 

一、 請農業局依限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相關要點修正或計畫訂定。 

二、 請農業局研擬訂定「臺中市政府促進農村婦女參與決策計畫」，以符合行政

院來函意旨。 

三、 照案通過，提報定期會議報告。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下午 2時 55分 


